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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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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评价管理指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人工智能应用的数字经济评价管理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方

法及实施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对区域、行业及企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进行评估、管理与优

化，为政策制定、产业升级、企业决策提供量化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智能应用

指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产制造、服务提供、管理决

策等经济活动环节，以提升效率、创新模式或创造价值的过程。

3.2

数字经济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

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本规范聚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字经

济领域。

3.3

评价管理指标

用于衡量人工智能应用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成熟度及可持续性的量化或定性参数，包括技术

渗透、价值创造、风险控制等维度。

3.4

全要素生产率

衡量单位总投入（资本、劳动、数据等）所带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在本规范中特指人工智能

应用推动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

4 评价原则

4.1 技术导向性

应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驱动作用，指标设计应体现技术应用的深度、广度及创新

效能。

4.2 可量化性

优先选取可通过统计数据、监测记录等量化的指标，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可比；对难以量化的维度，

采用分级描述等方式实现半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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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动态适应性

应考虑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快、数字经济形态持续演进的特点，指标体系应预留调整空间，可定期更

新指标权重或新增指标。

4.4 多维协同性

指标应覆盖技术应用、经济成效、社会价值、风险防控等多个维度，形成相互支撑的评价体系，避

免单一维度片面性。

4.5 实操性

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计算方法简明清晰，便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或企业开展自评与互评。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人工智能技术渗透指标

5.1.1 行业 AI 渗透率

5.1.2 行业 AI 渗透率指某行业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数量占该行业企业总数的比例，按核心行

业（如制造业、金融、医疗等）分类统计。

5.1.2.1 计算方法：行业 AI 渗透率 =（应用 AI 技术的企业数量 / 行业企业总数）×100%。

5.1.2.2 数据来源：行业协会调研数据、企业年报、政府产业监测平台。

5.1.3 AI 技术应用场景覆盖率

5.1.3.1 AI 技术应用场景覆盖率主要指企业在生产、运营、服务等环节中，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场

景数量占可应用场景总数的比例。例如，制造业的智能质检、预测性维护等场景。

5.1.3.2 计算方法：场景覆盖率 =（已应用 AI 的场景数量 / 可应用 AI 的场景总数）×100%。

5.1.3.3 数据来源：企业自评报告、第三方机构现场核查数据。

5.1.4 数据要素 AI 处理率

5.1.4.1 数据要素 AI 处理率指企业或区域内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处理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量占总

数据量的比例，反映数据要素的智能化利用程度。

5.1.4.2 计算方法：数据要素 AI 处理率 =（AI 处理的数据量 / 总数据量）×100%。

5.1.4.3 数据来源：企业数据管理系统、云计算平台日志、大数据中心统计数据。

5.2 数字经济价值创造指标

5.2.1 AI 驱动的营收增长贡献率

5.2.1.1 企业因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新增的营业收入占总营收增量的比例，需扣除市场环境、政策等其

他因素影响。

5.2.1.2 计算方法：AI 营收增长贡献率 =（AI 应用带来的新增营收 / 总营收增量）×100%。

5.2.1.3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审计报告、AI 项目投入产出分析报告。

5.2.2 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幅度

5.2.2.1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后，区域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基准期（未应用 AI 时）的提升比例，

通过索洛余值法或增长核算模型计算。

5.2.2.2 计算方法：TFP 提升幅度 =（当期 TFP - 基准期 TFP）/ 基准期 TFP×100%。

5.2.2.3 数据来源：区域统计年鉴、行业生产经营报表。

5.2.3 AI 应用成本节约率

5.2.3.1 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后，在人力、能耗、物料等方面的成本节约额占原成本的比例，按 “降

本” 类型分类统计（如人力成本节约率、能耗节约率）。

5.2.3.2 计算方法：AI 应用成本节约率 =（成本节约额 / 应用 AI 前的原成本）×100%。

5.2.3.3 数据来源：企业成本核算报表、项目验收报告。

5.3 数字经济创新效能指标

5.3.1 AI 融合创新专利数



T/ACCEM XXXX—XXXX

3

5.3.1.1 统计期内，区域或行业在 “人工智能 +” 融合领域（如智能驾驶、AI 制药、工业互联网等）

的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其中发明专利占比不低于 60%。

5.3.1.2 计算方法：按专利分类号（如 G06N 人工智能领域）及应用场景关键词筛选统计。

5.3.1.3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专利分析平台。

5.3.2 AI 驱动的新业态增长率

5.3.2.1 由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新商业模式（如智能定制服务、AIoT 平台经济等）的市场规模年增长

率。

5.3.2.2 计算方法：新业态增长率 =（当期新业态市场规模 - 基期规模）/ 基期规模 ×100%。

5.3.2.3 数据来源：行业白皮书、市场调研机构报告（如艾瑞咨询、IDC）。

5.3.3 AI 模型迭代速度

5.3.3.1 企业核心 AI 应用模型（如推荐算法、风控模型等）的平均更新周期，周期越短反映技术迭

代能力越强。

5.3.3.2 计算方法：按年度内模型重大更新次数计算平均周期（单位：月）。

5.3.3.3 数据来源：企业技术部门开发日志、AI 平台运维记录。

5.4 社会价值与可持续发展指标

5.4.1 AI 应用普惠度

5.4.1.1 面向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等的 AI 服务可及性，如中小企业使用云 AI 服务的付费门槛（低

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比例）、县域 AI 政务服务覆盖率等。

5.4.1.2 计算方法：普惠度 =（享受普惠 AI 服务的主体数量 / 目标主体总数量）×100%。

5.4.1.3 数据来源：政务服务平台数据、云服务提供商统计。

5.4.2 AI 赋能绿色发展指标

5.4.2.1 应用 AI 技术后，单位 GDP 能耗下降率、工业固废智能回收利用率等环境效益指标。

5.4.2.2 计算方法：单位 GDP 能耗下降率 =（应用 AI 前单位 GDP 能耗 - 应用后）/ 应用前 ×100%。

5.4.2.3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数据、企业能源审计报告。

5.4.3 就业结构优化指数

5.4.3.1 反映 AI 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包括高技能岗位（如 AI 训练师、数据分析师）增长率与低技

能岗位替代率的差值，差值为正说明就业结构优化。

5.4.3.2 计算方法：就业结构优化指数 = 高技能岗位增长率 - 低技能岗位替代率。

5.4.3.3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企业用工报表。

5.5 风险防控指标

5.5.1 应用合规率

5.5.1.1 企业 AI 应用符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行业监管要求（如金融 AI 的可解释性、

医疗 AI 的临床验证）的比例。

5.5.1.2 计算方法：合规率 =（通过合规检查的 AI 应用数量 / 企业总 AI 应用数量）×100%。

5.5.1.3 数据来源：监管部门检查报告、第三方合规审计报告。

5.5.2 AI 模型鲁棒性指标

5.5.2.1 AI 模型在异常数据输入（如噪声、对抗样本）或系统扰动下的准确率保持率，按核心场景（如

自动驾驶决策、金融风控）分级评估（优 / 良 / 中 / 差）。

5.5.2.2 计算方法：鲁棒性 =（异常场景下模型准确率 / 正常场景准确率）×100%

5.5.2.3 数据来源：模型测试报告、攻防演练记录。

5.5.3 数据安全保障水平

5.5.3.1 从数据脱敏覆盖率（敏感数据脱敏处理的比例）、安全事件响应时间（发生数据泄露后首次

处置的时长）等维度综合评分（满分 100 分）。

5.5.3.2 评分标准：数据脱敏覆盖率≥95% 得 30 分，每降低 5% 扣 10 分；响应时间≤2 小时得 30

分，每延长 2 小时扣 10 分；配套安全制度完备得 40 分，否则按完备度扣分。

5.5.3.3 数据来源：企业数据安全报告、网络安全监测平台。

6 评价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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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数据采集

6.1.1 政府部门应依托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汇总区域内企业、行业数据。

6.1.2 企业 / 行业协会可通过内部管理系统提取指标数据，对需验证的指标（如 AI 营收贡献率）附

审计报告或说明材料。

6.1.3 第三方机构应对难以直接获取的数据（如模型鲁棒性）开展现场测试或抽样调查。

6.2 指标标准化

6.2.1 对正向指标（如 AI 渗透率、合规率）采用线性归一化：标准化值 =（实际值 - 最小值）/（最

大值 - 最小值）。

6.2.2 对逆向指标（如安全事件响应时间）采用反向归一化：标准化值 =（最大值 - 实际值）/（最

大值 - 最小值）。

6.2.3 对分级指标（如鲁棒性）按等级赋值（优 = 1.0，良 = 0.8，中 = 0.5，差 = 0.2）。

6.3 权重确定

6.3.1 基础权重应采用层次分析法，邀请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企业代表组成评审组，对 5 类一级指

标赋予初始权重（示例：技术渗透 25%、价值创造 30%、创新效能 20%、社会价值 15%、风险防控 10%）。

6.3.2 动态调整：每 2 年根据技术发展（如生成式 AI 爆发）或政策导向（如数据安全强化），通过

德尔菲法更新权重。

6.4 综合评分

6.4.1 计算方法：综合得分 =Σ（一级指标得分 × 权重），其中一级指标得分为其下属二级指标标

准化值的加权平均。

6.4.2 等级划分：综合得分≥80 分为 “卓越级”，60-79 分为 “发展级”，<60 分为 “基础级”，

并附短板指标清单。

6.5 结果应用

6.5.1 政府层面作为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分配专项资金的依据，对 “卓越级” 区域或企业给予表彰。

6.5.2 行业层面应发布行业评价报告，揭示 AI 应用标杆案例与共性问题，引导行业对标提升。

6.5.3 企业层面应通过自评识别技术应用薄弱环节，优化 AI 投入方向（如加大模型鲁棒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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